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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庞德的社会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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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 ,上海 200042)

[摘要 ]社会控制论是庞德社会学法学的思想的核心 ,以其利益学说为基础 ,将利益分为

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并以最小的利益牺牲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为利益冲突时衡量的

标准。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背景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庞德社会控制

理论的法制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国家应控制人的自我扩张本能和对

政府权力进行控制 ,国家应认识到法律对社会控制的局限性而加强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 ,利益理论都是很好的指引 ,能最终达成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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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庞德是美

国历史上少有的丰产而影响深远的法学家之一 ,其

法律思想以美国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 ,

通过对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律界盛行

的概念和机械的法律思想的批判 ,且将社会学的方

法引入法学研究中 ,强调对法律的实际效果进行经

验的研究 ,开拓了法学的新视野。

庞德 (Roscoe Pound , 1870—1964) 是美国社

会学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著述颇丰 ,到

1960年为止曾发表过 24本书和 287篇论文和报

告。其中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一书影响最

为深远。此书是庞德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后所

作的专题讲座讲义。篇幅虽然不大 ,内容却十分

丰富 ,主要是在以前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

他提出的建立在利益论基础上的社会工程和社

会控制论。庞德的法社会学理论体系内容十分

丰富 ,从法社会学的纲领到法律的概念 ,再到法

律的发展史 ,无一不是极其精妙的见解。但是 ,

其理论的核心还在于建立在利益论基础上的社

会控制理论。

一、社会控制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庞德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主要的

法社会学思想体现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该

书写成于 1942年 ,其时代特征是 19世纪末 , 20世

纪初 ,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

义 ,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态度从放任自

流到积极干预。[ 1 ]法学也随之社会化。

庞德的社会学法学 20世纪 30年代在美国非

常流行 ,与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新政 ”及最高法

院改组密切相关 ,成为 20世纪 30年代的官方学

说 , 1929年至 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 ,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理

论进行了全面的实践 ,推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罗斯

福新政 ”,成为当时西方国家摆脱危机的典范。而

庞德的社会学法学很好地为“罗斯福新政 ”服务 ,

其利用法律进行社会控制对贯彻“凯恩斯主义 ”功

不可没。[ 2 ]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凯恩斯主

义认为 ,要消除危机必然要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

预 ,实行赤字预算、膨胀通货的政策 ,增加投资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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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充分就业 ,刺激并激励消费 ,以保证“有效 ”需求

的充裕。[ 2 ]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主张对公共利

益的积极关注 ;通过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控制 ,实现

法律秩序和社会文明等等。

二、社会控制理论的内容

庞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 ,法律是发达政治组

织化社会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 ————即

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适用这种社会的暴力而达到

的社会控制。”[ 3 ]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中 ,庞

德从文明和社会控制、什么是法律、法律的任务和

价值问题四个方面入手 ,完成了“法律的社会控制

说 ”的构建。“法律的社会控制说 ”,从某种意义上

来看 ,赖以为凭就是关于社会控制、文明、法律三者

关系的学说。[ 4 ]

1. 社会控制

罗斯社会控制的观念给庞德法理学提供了一

种社会学的起点。1901年 ,罗斯的代表作《社会控

制 》出版并很快成为美国早期的经典著作。书中 ,

罗斯坚决主张 ,在所有不同的社会控制的工具

中 ———公众意见、信仰、社会建议等等 ———法律作

为“社会使用的最特别和高度精致完美的控制机

器 ”居于最高地位。依靠此方法 ,社会使人们的行

为达到一致。

所谓社会控制 ,就是保持人类对于内在本性的

支配力量的手段 ,它指的是通过作为每个同胞的人

对每一个个体的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社会控制 ,

施加这种压力是为了迫使他尽自己本分来维护文

明社会 ,并阻止他从事反社会的行为 ,即不符合社

会秩序假定的行为。[ 5 ]87

2. 文明

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是从文明的概念演发而

来。首先要明确庞德对于人性的理解。他认为人

的本性表现为两种趋向 ,其一是扩张性的或自我主

张的本能 ,其二是社会本能。[ 6 ]自我扩张的本能 ,

导致了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利益的冲突。人们

只好用强力来遏制其对他人的伤害 ,但这种强力也

有可能受自我扩张的本能的影响 ,从而走向反面。

例如 19世纪对人的自然权利过分强调 ,使得人类

社会陷入另一种暴政 ————权利的暴政。

而另一方面 ,社会本能使人渴望在集团、社会

和相互关系中生活并表现出合作的能力 ,正是这种

本能约束着自我扩张的本能 ,而使人类文明免于崩

溃。庞德认为 ,一般地说 ,社会本能相对于自我扩

张的本能占据优势 ,这种优势的正常发展正是文明

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 ,庞德提出了文明的概念。庞德关

于文明的理念源于柯勒。柯勒认为文明就是最大

限度地展现人类力量的社会发展 ,而所谓最大限

度 ,亦即人类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最大限度的控制

自然 ,其中包括对人性的控制。庞德对此表示赞

同。他认为文明 ,是人类力量不断更加完善地发

展 ,是人类对外在的物质自然界和人类目前能加以

控制的内在的即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人

类对外在世界的控制使得人类得以生存 ,而人类对

于内在本性的控制使得人们得以继承这个世界并

且保有和增加所继承的东西。

3. 法律 ———社会控制的手段

庞德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 ,人类社会发展史证

明 ,为了维持正常秩序 ,必须使人们的活动按照一

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进行。通过某种社会力量使人

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就是社会控

制。从法律秩序意义上说 ,法律就是政治组织社会

有组织地运用强力 ,实施一套权威性的规则来实现

社会控制的一种制度。并且 ,庞德指出 ,法律是作

为一种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社会控制 ,它能利用一

种权威性技术将一些带有权威性的根据或指示应

用到决定上 ,使司法和行政程序能在一种有秩序

的、有系统的方式下运转。[ 7 ]

当然 ,社会制度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作

为唯一的途径 ,法律也不能单独完成社会控制的

任务。庞德从历史的经验总结出人类历史上有

三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 :宗教、道德和法律。

近代以来 ,人们选择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

工具。[ 6 ]

在开始有法律时 ,三种控制手段是没有区别

的。甚至像希腊城邦那样先进的文明中 ,人们通常

使用一个词来表达宗教礼仪、伦理习惯、调整关系

的传统方式、城邦立法 ,所有这一切都被当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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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 ,现在我们称为法律的这一名称 ,包括了社会

控制所有这些手段。当伦理发展的结果产生了道

德体系时 ,就出现了一种法律发展的阶段 ,在这个

阶段中 ,人们试图将法律和道德等同起来 ,使一切

的道德戒律本身也成为法律。[ 7 ]在文明史的一段

很长时期内 ,它担负大部分的社会控制。接着庞德

指出 ,在近代世界 ,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

这是因为在当前的社会中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政治

组织社会的强力。从十六世纪以来 ,社会组织已经

成为首要的了 ,它具有或要求具有 ,并且事实上保

持着一种对强力的垄断。所有的其他社会控制的

手段被认为是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

围内的纪律性的权利。今天 ,社会控制首先是国家

的职能 ,并且通过法律来行使 ,即通过被任命的代

理人系统和有秩序地使用强力。

三、庞德的利益理论

社会控制是法律的目的和任务 ,而达到这个目

的的关键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利益

的矛盾冲突是社会控制产生的原因所在 ,而社会控

制的最后目的是希望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来最大

限度的满足社会中人类的利益。因此 ,利益学说是

社会控制理论的基础 , 也是法律关注的核心

所在。[ 5 ]86

庞德的利益理论 ,在思想源流上受到了新功利

主义 (目的 )法学派创始人耶林的重大影响。庞德

把利益定义为 ,人们个别的或通过集团、联合或亲

属关系 ,谋求满足的一种需求、愿望或期待 ;因而利

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类关系进

行调整和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安排时所必须考虑到

的东西。[ 8 ]16利益是法律的核心所在。它在古老的

原始社会中就存在 ,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 ;法律只

是对利益的一种承认和保障。

庞德相信法律并不创造利益 ,并从这一命题出

发 , 他指出 ,因为法律保护利益 ,它们才被给予法

律权利的地位。因此 ,一项权利常常是一项法律所

保护的利益。现实社会 ,权利概念被其多样性的含

义所困扰。庞德拒绝把权利的理念视为自然的或

不可剥夺的 ———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人类与生俱

来的品性。庞德认为 ,自然的东西不是“权利 ”而

是“利益 ”。与抽象的权利概念相反 ,利益是严格

的和简单的经验实体 ,因为它们只能在法律中或法

律性的社会过程中才能被发现。换句话说 ,利益不

是深奥的命题 ,通过从诸如逻辑原理、关于人性的

哲学概念或本能的心理学这样分类的决定论者的

资源中得到 ,而是仅仅通过客观数据的经验调查中

得出。“法律发现这些利益迫切要求获得保障 ,它

就把它们加以分类并或多或少地加以承认。它确

定在什么样的限度内要竭力保障这样被选定的一

些利益 ,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已被承认的利益和通过

司法或行政过程来有效地保障它们的可能性。在

承认了这些利益并确定其范围后 ,它又定出了保障

它的方法。它还为了下列目的而规定各种价值准

则 :为了确定哪些利益应予以承认 ,为了确定保障

各种被承认的利益的范围 ,以及为了判断在任何特

定场合下怎样权衡对有效法律相违的各种实际限

制。”[ 6 ]36237上述观点 ,部分地可以将之归功于耶林

的新功利主义学说 ,庞德说 ,“耶林通过使人们注

意权利背后的利益 ,而改变了整个的权利理论。他

说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所有的利

益并不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

益才是权利 ⋯⋯”[ 6 ]46

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中 ,庞德进一步将

利益界定为“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体、联合或亲

属关系 ,谋求满足的一种需求或愿望 ,因而在安

排各种人们关系和人们行为时必须将其估计进

去 ”。他还将其划分为三类 :个人利益、社会利益

和公共利益。[ 6 ]35237晚年 ,庞德在《法理学 》(第三

卷 )中对社会利益作了下述定义 :是普遍的和合

理的 ⋯⋯人们集体寻求满足以及文明社会必须

认识到并且通过法律要保护的事实上的主张、要

求、欲望或期望。[ 9 ]

吴经熊先生将庞德拟设的社会利益大纲概括

为 [ 10 ]292 : (一 )一般安全 :平安 ;健康 ;和平与秩

序 ;交换财产的安全 ;占有财产的安全。 (二 ) 社

会制度安全 :家庭、政治、宗教。 (三 )基本道德。

(四 )社会资源的保护 :自然资源的使用与保护 ;

受赡养者与残疾人的保护与教育 ;对罪犯的改

造 ;对经济上需要帮助者的保护。 (五 ) 一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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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1. 经济进步 : a. 财产在出售和使用上免受限

制的自由 ; b. 自由贸易 ; c. 实业自由 ; d. 鼓励发

明。2. 政治进步 : a. 批评自由 ; b. 思想自由。3.

文化进步 : a. 科学自由 ; b. 文化自由 ; c. 鼓励文

学艺术 ; d. 鼓励高等教育 ; e. 改善审美环境。

(六 )个人生活。

另外 ,一方面“法律的目的固然在于保障利

益 ,但是个人谋求自己的利益和个人谋求整个社

会和国家的利益之间 ,往往互相冲突。”[ 11 ]另一

方面 ,社会利益平衡和多元社会群体稳定的保持

也直接涉及价值问题 :如何测算和评估相互冲突

和重叠的社会利益。在诸多的利益主张中 ,如何

来进行取舍呢 ? 作为一个富有实证主义精神的

法学家 ,将权利的概念置于利益之下 ,本身就体

现了庞德思想上十分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庞

德认为 ,任何法律哲学都不能避开价值问题。庞

德将价值问题巧妙地转换成了价值尺度问题 ,将

法律的价值转换成了利益评价的价值问题。庞

德视社会学法学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和有价值的

科学 ,相对于整体的利益体系而言 ,它的目的本

身是用最小的损失 ,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或使这

种利益在文明中最有价值。同时 ,对于庞德来

说 ,权利的最终确认不在于权利本身 ,而在于社

会对行使权利的需求。如果社会利益要求行使

权利 ,那么他也就能够要求限制权利 ,或者甚至

废除权利。[ 10 ]291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 ,庞德

的标准是是否能够以最低程度的利益牺牲换取

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一部法令的颁布、修订和废

除 ,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法令 ,而是因为此时此

地的社会利益要求它被颁布、修订和废除。法律

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作为保护利益的一种

方式 ,必须对利益的价值进行判断和比较 ,以求

在最小的成本消耗下获得整个社会利益的最

大化。

四、社会控制理论的评价以及对我国法

制建设的启示

理论虽然来源于实践 ,但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对

实践的指导。庞德所提出的建立在利益学说基础

上的社会控制理论不仅在学术上是一种创新 ,在现

实中也适应了法社会化的要求并且为法律实践提

供了可靠的指导作用。[ 12 ]在社会控制理论的语境

下 ,法律可以被概括成这样一种制度 :承认和保护

经过经验衡量后最为有利的利益 ,并由此达到社会

控制的目的。事实上 ,社会利益学说可以适用于一

切情形和所有复杂的环境。当前我国的利益冲突

存在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 ,以

及满足主体需要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稀缺性和有

限性等特点。[ 13 ]因此 ,以界定利益关系、规范逐利

行为为主要内容的立法和保障各利益主体在一定

的制度框架内平等有序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司法

就成为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最理性的选择。在

立法和司法过程中 ,社会利益起着一种导引作用 ,

而且是一种精妙、稳妥和广博的导引。

这里笔者主要阐述庞德社会控制理论中的法

制思想对我国依法治国的作用。

第一 ,对人的自我扩张的本能进行控制。庞德

认为 ,每个人都具有自我扩张的本性。按照柏克的

说法 ,人具有的邪恶和由此产生的灾难是人性的先

天不足。[ 14 ]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过程中 ,出现了一

些诚信危机 ,如假稻种、毒大米、问题奶粉等事件 ;

在国家机关中 ,贪污腐败不断出现。这些现象的产

生与人的私欲有关。对这些私欲进行控制 ,必须完

善制度 ,加强法治建设。

第二 ,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也是法律的一项重

要任务。人具有自我扩张的本性 ,对于掌握国家权

力的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庞德提出法

律不是权力 ,而是对权力的制约 ;法律是将权力组

织化、系统化 ,使之成为帮助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

力量。限权是庞德法治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三 ,法律是当今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宗教

和道德是社会控制的辅助方式。现代社会 ,经济生

活复杂多变 ,只有稳定、明确、一致的法律才能调整

好社会中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 ,建立民主政治更离

不开法制建设。那种社会控制伦理化、社会生活泛

政治化的治理方式已经不具备存在的现实土壤。

今天我国一定要树立法治的权威 ,并要客观对待法

律的局限性。[ 15 ]

第四 ,文明是人类对自我扩张的本性和外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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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的控制。这说明社会发展在于人对自我扩张

本性的控制 ———精神文明建设和外在自然界的控

制 ———物质文明的建设两个方面进步为标准。所

以 ,我国应在经济建设同时保证精神文明建设 ,提

高民众素质 ,营造健康的和谐社会。

综上所述 ,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 ,在立法上 ,必

须对利益进行选择和分配 ;在司法中 ,必须有效地

解决利益冲突 ,充分利用庞德的社会控制论来指导

民主法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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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oscoe Pound’s theory of Soc ia l Con trol

L I Yao2wei

( Graduate School, East China U 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trol is the core of idea of sociological jurisp rudence of Pound. Based on his interest doctrine,

interest is divided into personal interest, public interest and social interest, and sacrificing the least interest to achieve the maxi2

m ization of interest is treated as the standard of conflict of the interest. The idea of Social Control was p roposed during the period

that Monopoly Cap italism Country intervened the social and econom ic life. Pound’s theory of Social Control is valuable for the rule

of law for China at the p resent stage. A country should control peop le’s instinct of self - expansion and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a country should recognize the lim itations of law on social control and strengthen moral and sp iritual civilization. W hether it is leg2

islative or judicial, the theory of Interest is a very good guideline to reach the purpose of legal control on society.

Keywords: sociology of law;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trol; Roscoe Pound; interest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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